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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章程 
85年 6月 1日內政部通過本章程（85.6.19台 85內社字第 8518069號） 

90年 7月 24日修訂第十三條條文（台 90內社字第 9023314號） 

91年 3月 2日修訂第七條第三款、第十條（台內社字第 0910006987號） 

95年 6月 16日修訂第二條、第五條、第三十一條（台內社字第 0950102115號） 
101 年 3 月 24 日修訂第七條、第九條、刪除第十條、第十一條後重新編號（台內社字第 1010162093 號） 

105年 3月 13日修訂章程抬頭及第一條（台內團字第 1050418301號） 

109年 3月 14日修訂章程第七條、第九條、第二十八條（台內團字第 1090017282號）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 

本會名稱為「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法人，以協助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或

高危險群兒童及其家庭進行早期療育之工作，和提供早期療育相關人員之訓練課程為宗

旨。 

第三條 

本會以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宣導認識發展遲緩兒童或高危險群兒童早期療育與介入之觀念。 

二、結合社會資源進行發展遲緩兒童或高危險群兒童之早期介入工作。 

三、協助發展遲緩兒童或高危險群兒童及其家庭進行生涯規劃。 

四、成立發展遲緩兒童相關資源之諮詢轉介服務站。 

五、策劃與製作早期療育相關書籍與出版物。 

六、其他與本會創立宗旨有關的服務方案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教育部及衛

生福利部。其目的事業應接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會員 

第七條 

凡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會員。本

會會員分為下列三種： 

一、個人會員：年滿二十歲。個人會員加入本會，連續或一次繳交常年會費達十五年(含)

以上者，經理監事會審查同意，為永久個人會員。 

二、贊助會員：年滿二十歲 

三、團體會員：各公私機構或團體，得推派代表二人行使權利，唯此二名代表需為「發

展遲緩兒童服務有關實務工作人員」，若代表人離職而更換新人選時，需主動來函

向本會告知變更代表。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

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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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連續二年以上（含）未繳常年會費而喪失會員資格者。但永久個人會員不在此限。 

二、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三、死亡。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個人會員為一權，每一

團體會員為二權，贊助會員無此權利。 

第十一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三章組織及職權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

會代行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

(每十位會員選一位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

期三年，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四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

監事出缺時，則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理事、

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行之。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決議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第十六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理

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

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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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八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

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

監事之任期自召開該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一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前

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項目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經主管

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

之任期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四章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

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

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除第一款外，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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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

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

監事過半數之出席。 

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召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各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出

席。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 

第二十九條 

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

二次無故缺席理事、監事會議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五章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及贊助會員新台幣肆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貳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

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及贊助會員新台幣捌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參仟元，於團體會員入

會時繳納。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經本會八十五年六月一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並報經內政部八十五年六

月一日台(八五)內社字第八五一八０六九號函准予立案。 


